附件4

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招生体检须知

一、体检要求

考生在拟录取名单公示发布之后7日内应就近去当地二甲及以上医院进行体检，并将体检报告电子扫描版寄到我校电子邮箱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    二、体检项目
1.既往病史（此栏由学生如实提供）
2.眼科：裸眼视力、矫正视力、色觉检查、眼病

3.内科：血压、发育情况、心脏及血管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、口吃、腹部器官、其他

4.外科：身高、体重、皮肤、面部、颈部、脊柱、四肢、关节、其他

5.耳鼻咽喉科：听力、嗅觉、耳鼻咽喉

6.口腔科：唇腭、牙齿、其他

7.胸部：X射线检查

8.化验：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（ALT）

三、联系方式

电子邮箱：315772742@qq.com

联系人：薛老师 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白云路386号省委党校综合大楼308室
联系电话：0731-82780216


